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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1764《用水定额》的第14部分。DB11/T 1764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粮食作物； 

——第2部分：蔬菜和中药材； 

——第4部分：畜牧业； 

——第5部分：水产养殖； 

——第7部分：液晶显示器材； 

——第8部分：集成电路； 

——第9部分：化学药制剂和生物制品； 

——第12部分：饮料； 

——第13部分：白酒和啤酒； 

——第14部分：建筑施工； 

——第15部分：整车制造； 

——第16部分：中成药； 

——第17部分：预拌混凝土； 

——第18部分：水泥； 

——第19部分：乳制品； 

——第20部分：调味品与发酵制品； 

——第21部分：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第22部分：焙烤食品； 

——第23部分：冷轧钢带； 

——第24部分：印刷品 

——第25部分：宾馆和乡村民宿； 

——第26部分：学校； 

——第27部分：医院； 

——第28部分：机关； 

——第29部分：写字楼； 

——第30部分：洗车； 

——第31部分：零售； 

——第32部分：餐饮； 

——第33部分：沐浴； 

——第34部分：人工滑雪场； 

——第35部分：高尔夫球场； 

——第36部分：游泳场馆； 

——第37部分：博物馆； 

——第39部分：地铁站； 

——第40部分：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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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火车站； 

——第42部分：居民生活； 

——第43部分：洗涤； 

——第44部分：理发、美容和足疗。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北京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集

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市水务局政务服

务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河道管理所、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轨道交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供水管理事

务中心、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浩、张军、李金元、陈昌远、彭琳绚、张欣欣、王茜、于德强、王文正、张

艳秋、刘东超、李新、陈浩、张惠丽、梅晓丽、张振鹏、陈安、来海亮、周蔚、蔡榕、白雪、赵永夫、

巩玉静、李欣、杜嵬、焦道伟、刘占波、安雄宝、任耀辉、王富强、赵欣、李西辉、屈靖、杨丹、李子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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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定额 第 14部分：建筑施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施工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用水定额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用水管理，其他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11/T 343  节水器具应用技术标准 

DB11/T 1769  用水单位水计量与统计管理规范 

DB11/T 1943  施工节水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施工 building construction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从开工至竣工验收阶段的所有生产活动。 

4 计算方法 

取水水源 

建筑施工取水水源包括自来水、自备井水，以及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 

取水量供给范围 

建筑施工取水量的供给范围包括施工作业、机械冲洗、降尘、施工现场生活等与建筑施工相关的用

水，不包括消防用水。 

单位建筑施工面积取水量 

单位建筑施工面积取水量按式（1）计算。 

                                        V�� = ���  ················································································· (1) 

式中： Vui——单位建筑施工面积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m
3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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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从开工至竣工验收的建筑施工总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Q ——建筑施工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建筑施工总面积 

4.4.1 房屋建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施工总面积按式（2）计算。 

 � = ∑ ������  ··········································································· (2) 

式中： � ——建筑施工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i ——房屋建筑工程第i层的水平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n ——房屋建筑工程总层数（包括地上和地下），单位为层。 

4.4.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路基路面、隧道、桥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区间、

车站）、管沟工程、厂站工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站、厂站工程建筑施

工总面积按式（2）计算，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区间、管沟工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建筑施工总面积按式（3）计算。 

 � = �� ··············································································· (3) 

式中： Q ——建筑施工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 ——施工长度，单位为米（m）； � ——宽度，路基路面工程为路面宽度，桥梁工程为桥面宽度，隧道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区

间、管沟工程为断面最大宽度，单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为断面宽度，多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为

各层的断面宽度之和，单位为米（m）。 

5 用水定额 

表1规定了建筑施工用水定额。 

表1  建筑施工用水定额 

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 

工程（结构）类型 单位建筑施工面积取水量
a
 

房屋建筑工程 

地下 混凝土结构 0.80 

地上 

混凝土结构 
住宅 0.75 

其它 0.80 

劲钢（管）混凝土结构 0.60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0.65 

钢结构 0.55 

装饰装修工程 0.05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 

路基路面 0.40 

隧道 5.00  

桥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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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筑施工用水定额（续） 

工程（结构）类型 单位建筑施工面积取水量
a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区间 19.20 

车站 12.80 

管沟工程 4.70 

厂站工程 3.00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14.70 

注1：管沟工程指用以输送液体、气(汽)体、细颗粒固体等介质或用以安装输水、输气(汽)、供热等管道、电缆等设施

的任意长度的封闭管沟的统称。 

注2：厂站工程指给水厂、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等的统称。 

注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车站指采用地下暗挖工艺的车站工程，地上车站工程参考房屋建筑工程用水定额。 

a
 用水定额值用于建筑施工项目的临时用水申请与审批、用水指标核定与考核等日常用水管理。 

6 管理要求 

施工节水管理应符合 DB11/T 1943的要求。 

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DB11/T 1769的要求。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应符合 DB11/T 343的规定，安装率应达到 100%。 

建筑施工企业在工期内，应按年度统计用水信息，用水信息统计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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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建筑施工用水信息表 

建筑施工用水信息表见表A.1。 

表 A.1  建筑施工用水信息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施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期     年     月至      年     月 

填表单位
a  水量计算起止

b      年   月至      年   月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一、属性信息 

工程类型 

房屋建筑工程 

□地下混凝土结构   □地上混凝土结构（□住宅  □其它）   □地上劲钢（管）

混凝土结构  £地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地上钢结构    □装饰装修工程    

□其他（                 ） 

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路基路面  □隧道  □桥梁）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区间 □车站）   □管沟工程   □厂站工程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其他（                 ） 

建筑施工总面积 
房屋建筑工程 

地下 m
2
 

月度施工平均劳动力 人 地上 m
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m
2
 

水量计算周期内

施工主要内容
c 

房屋建筑工程 £地基与基础    □主体结构    □装饰装修      □其他（             ） 

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 

□路基   □路面   □隧道   □桥梁  □轨道交通区间  □轨道交通车站  

□管廊    □其他（                     ） 

二、设施情况 

再生水利用设施 £有   年利用量___________ m³                □无 

雨水利用设施 £有   年利用量___________ m³                □无 

其他  

三、取水信息 

水表编号  已批临时用水指标 m³ 年度申请临时用水指标 m³ 

分水源取水量 

自来水 m³ 

分用途 

用水量 

生产取水 m³ 

自备井水  m³ 生活取水 m³ 

外购水 m³ 
总计 m³ 

总计 m³ 

四、备注信息 

 
a
填表单位为施工项目部，单位盖章应盖施工单位公章。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施

工项目部均应留存一份用水信息表。 
b
水量计算以开工之日为起始时间，自然年度为一个周期，填表日期应为年度末；

竣工验收后应按照整个项目施工期间全部取水量填表。 
c
年度周期内施工主要内容按照分部分项工程列示勾选，其他情形请在括号内注明。 

（施工单位盖章） 

 


